关于“《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受理起草说明

一、关于《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的主要情况说明
（一）项目背景情况
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饮用天然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位于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土地开发地块，即东川区石羊路西段南片区工业地块，该项目年产155万吨包装饮用水和饮料，设有72000bph瓶装饮用天然水生产线2条、60000bph无菌线2条（生产茶饮料、果汁饮料、其他饮料）、5040bph2-6L饮用天然水生产线1条、3500bph12L饮用天然水生产线1条、瓶坯/瓶盖注塑系统15套。建设单位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取得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东川分局关于对《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包装饮用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生环（东）复﹝2025﹞5号）。
为了顺利推进该项目落地建设，提前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早日投产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了保护湿地公园片区水环境质量，为此提出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通过建设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处理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饮用天然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水。
根据《东川区农夫山泉项目建设指挥部第十三次项目建设推进会会议纪要》，经东川区农夫山泉项目建设指挥部同意由昆明市东川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单位，实施湿地公园片区农夫山泉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暨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处理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饮用天然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生产废水以及生活污水。
（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背景情况
根据《东川区农夫山泉项目建设指挥部第十三次项目建设推进会会议纪要》、《关于东川区湿地公园片区配套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处理废水来源的说明》《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处理废水来源的承诺》等，本项目废水来源为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年产155万吨包装饮用水和饮料生产线建设项目，服务对象仅为农夫山泉轿子雪山（云南）饮用水有限公司，不接纳其他污水，不属于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本项目属于四十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95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建、扩建日处理10万吨以下500吨及以上城乡污水处理的；新建、扩建其他工业废水处理的（不含建设单位自建自用仅处理生活污水的；不含出水间接排入地表水体且不排放重金属的），本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共有六章+地表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就项目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同时对项目专项评价设置情况、规划情况、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等进行阐述分析。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建设内容、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区域环境质量、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总量控制指标。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按要素填写相关内容。
（六）结论
从环境保护角度，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
[bookmark: _GoBack]附表：填写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其中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根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填写，无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或执行报告中无相关内容的，通过监测数据核算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
地表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地表水环境现状、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污染物排放总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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